天津市财政局文件
津财采〔2010〕14号
────────────────────────────────────
关于规范政府采购供应商质疑处理

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级预算单位、各区县财政局、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供应商质疑处理行为，切实维护供应商和采购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质疑处理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0号），现就规范政府采购供应商质疑处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有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的权利。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要高度重视供应商质疑处理工作，认真做好相关沟通和解释工作，不得阻碍或拒绝答复供应商质疑，着力将政府采购活动中的问题和争端依法、依规解决在初发阶段。

二、对质疑供应商的相关要求

（一）供应商认为下列事项使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依法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出书面质疑：

1.采购文件存在限制性、倾向性条款的;

2.采购文件未按规定程序补充、澄清或修改的;

3.采购人员或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

4.采购程序违反规定的;

5.采购当事人之间存在串通行为的；

6.其他供应商提供虚假资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7.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其他事项。 

（二）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递交书面质疑函。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质疑供应商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法定代表人、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具体的请求和事实依据；

    3.提出质疑的日期。

质疑材料是外文的，质疑人应当提供中文简体字译本。
（三）供应商提出质疑必须实名制。提出质疑的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当由本人签字或盖章；提出质疑的供应商为法人的，质疑函应当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提出质疑的供应商为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当由其主要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

(四)质疑供应商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质疑事宜。代理人办理质疑事宜时，应当向被质疑人提交质疑供应商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代理的具体权限和事项。 
(五)供应商的质疑应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即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出质疑。

供应商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自供应商获得采购文件之日起计算，且应当在投标截止之日或递交谈判、询价响应性文件截止之日前提出。

供应商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应当在评审工作结束之日起计算。

供应商对中标或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应当在中标或成交结果公告之日起计算。

（六）供应商的质疑查无实据，或者捏造事实和提供虚假质疑材料，以及不配合有关部门处理质疑的，将依照《关于加强天津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津财采〔2009〕4号）的相关规定处理。 
三、对被质疑人的相关要求  

（一）被质疑人收到供应商的书面质疑后，应当立即按照本通知的要求进行审核，对于符合本通知要求的质疑函，被质疑人应立即予以受理；对于超过质疑有效期限的质疑函，被质疑人可以不予受理；对于不符合本通知其他相关要求的质疑函，被质疑人应一次性书面告知供应商修改或补充的内容，并告知供应商在质疑有效期限内重新提交质疑函。

(二)被质疑人应当在受理质疑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对供应商所提出的质疑事项逐一作出明确的书面答复。答复的内容仅限于供应商所质疑的内容，不得涉及以下内容：

1.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

2.开标前已获取采购文件的供应商名称、数量；

3.中标或成交结果公告前评审专家信息及评审情况；
4.中标或成交结果公告前的中标（成交）结果；
5.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文件。
（三）采购人可以委托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作好质疑处理工作，具体的委托事项以及权限等，应当在政府采购委托代理协议中予以明确。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在采购人的委托权限范围内处理供应商提出的质疑。

（四）处理质疑过程中，被质疑人要组织有关人员对质疑事项进行逐条调查核实, 并听取质疑供应商的陈述和申辩；复杂的项目可以组织项目的评审专家就质疑事项进行核实并提出书面意见，必要时可以邀请第三方专家出具独立意见。
（五）在质疑处理过程中，供应商撤回质疑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终止质疑处理。

（六）经审查，质疑供应商的质疑事项不成立或者质疑事项属于保密事项的，被质疑人在向质疑供应商书面说明理由的基础上，驳回质疑；
（七）被质疑人经审查，供应商质疑采购文件有明显倾向性或者歧视性问题属实的，被质疑人应及时修改采购文件,公告并书面通知所有参加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并按修改后的采购文件开展采购活动。 

   （八）被质疑人经审查，认定质疑供应商对采购过程或中标和成交结果存在违法行为的质疑属实的，应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1.采购合同尚未履行的，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2.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的，由被质疑人按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九）被质疑人应在对质疑供应商书面答复后两个工作日内，将质疑函及质疑答复函等相关材料报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进行备案。

（十）被质疑人应建立健全质疑处理档案管理制度。供应商质疑处理档案是政府采购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必须妥善保存，不得伪造、变造、隐匿或者销毁。质疑处理档案应包括：质疑函、质疑函审查情况、取证情况、专家论证情况、质疑答复函以及其他与质疑有关的资料。

（十一）被质疑人在处理质疑过程中，对合理的诉求，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认真对待。质疑答复不得敷衍推诿、不能答非所问，也不得将评委书面意见等同于质疑答复。
（十二）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合理合法的质疑事项，被质疑人不按规定时限进行答复，或者对质疑事项不进行逐一和认真的核查，造成供应商投诉并经查证属实的，属于采购人责任的，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进行通报批评；属于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责任的，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在天津市政府采购网上予以公示。

附件：1. 质疑函（格式）；
2. 质疑函收件回执存根（格式）；

3. 质疑函补充通知书（格式）；

4. 答复函（格式）。
                    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主题词：规范 质疑处理 通知               （共印200份）
────────────────────────────────────
抄送：市监察局、市审计局
────────────────────────────────────
  天津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0年3月15日印发

────────────────────────────────────
PAGE  
1

